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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回顾 了招考分离的缘起与发展
,

分析了招考分离的法律依据与现实意义
,

剖析了招考

分离的路径选择
,

指出了研 究生招生改革的趋势是实行国家层面的招考分离
,

即全国统一的考务部

门负责考试
,

招生单位负责招生
,

招生单位在全国统一考试 的基础上
,

确定本单位的基本分数线
,

再

结合学科专业特色对考生进行业务能力
、

综合素质的考核
,

优 中选优
。

一
、

招考分离的缘起与发展

招生与考试历来是两个紧紧相扣的环节
。

一般

来说
,

考试的目的是为了向招生工作提供相关的参

考依据
,

帮助招生单位更好地做出选择
。

从学校和

教育产生以来
,

如何选择学生
,

便成了这一领域永恒

的重要话题
。

选择学生的标准
,

仁者见仁
,

智者见

智
。

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院门口树立的那个著名的

牌子
“

不懂逻辑者不得人内
” ,

可以算得上是已知最

早的
“

招生简章
” 。

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
,

各教

育机构自行制定相关的标准并自主进行考试在所难

免
。

但随着社会的发展
,

教育逐渐由精英教育走向

大众教育
,

学校已经无法应付日益繁杂
、

琐碎的招生

考试工作
,

况且对人才的评价与考核是一种需要高

度科学性与公平性的活动
,

单一的教育机构自身也

没有能力掌握
,

考试功能逐渐从教育机构中剥离出

来
,

即考试功能逐渐与招生分离
,

改由特定的社会机

构或政府职能部门承担
,

学校只负责招生工作
,

实现

招考分离
。

本文指称的研究生招考分离
,

是招生与

考试功能的分离
、

机构的分离
。

在研究生层次
,

美国的 GR E 制度是
“

招考分离
”

的典型
。

G RE 全称为 G r ad u a t e R e e o r d E x a m in a t i o n
,

是

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 (E d u e a ti o n T e s t i n g s e rv ie e ,

简称

ETs )组织的针对研究生人学的资格考试
。

到 目前为

止
,

它已经广泛地被美国和加拿大高校接受为衡量

馨

申请者资格的重要指标之一
。

G R E 考试最初于 19 3 7 年由哈佛
、

耶鲁
、

哥伦比

亚和普林斯顿四所大学联合开办
,

初期由卡耐基基

金会承办
,

自 194 8 年开始
,

转由 ETS 主办
,

之后每

年在世界许多地方举行
。

尽管美国和加拿大各高校

并不参与 G R E 的命题以及评卷工作
,

但他们都接受

GR E 分数作为重要的参考
,

将其作为是否接收申请

者 以及是否授予申请者奖学金的重要依据
。

各高校

在招生中拥有很大的自主权
,

不同高校对于 G RE 分

数的要求是不同的
,

没有统一标准
,

有的要求极严

格
,

有的只一般性参考
。

G R E 考试分普通考试和专

业考试
,

对考生的考察比较全面
,

既有已有知识能力

的测试
,

也有考察考生未来学习研究潜能的测试
。

每年举行多次考试
,

其成绩 5 年有效
。

申请赴美
、

加

等国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的人士应根据本人所联系

院校的要求参加普通考试或专业考试
。

普通考试又

称一般能力或倾向性测验
,

主要考察考生的基本英

语能力以及掌握英文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; 专业考试

又称专业测验或高级测验
,

设置了数学
、

生物
、

物理
、

化学
、

历史
、

音乐
、

法语
、

西班牙语
、

计算机
、

经济学
、

工程学
、

教育学
、

地质学
、

英国文学
、

政治学
、

心理学
、

社会学等学科
,

各个学科的试题数目与形式各不相

同
,

目的在于测试考生在某一学科
、

专业领域内所掌

握的知识水平以及能力的高低
【” 。

我国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十分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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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
,

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

的新模式
,

组织力量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和探索
,

有意
、

无意地开展了招考分离工作
。

在全日制研究生人学考试中
,

对教育部统一组

织的绝密级试题实行招考分离
,

即对初试科目中的

英语
、

日语
、

俄语
、

政治
、

数学一
、

数学二
、

数学三
、

数

学四
、

西医综合
、

中医综合以及 MBA
、

法律硕士专业

学位业务课等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
,

前者由

省级教育考试院 (或招生办
,

以下简称考试院 ) 统一

阅卷
,

后者由 MBA 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

员会统一阅卷
。

招生单位在教育部确定的复试分数

线的基础上 (34 所 自主确定复试分数线的高校除

外 ) 组织复试 (可以纯粹面试
,

也可以笔试加面试 )
,

择优录取
。

在非全日制研究生人学考试中
,

国务院学位委

员会办公室招考分离的意识和力度比较大
,

在职人

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考试已经由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 88 个一级学科范围内

设立了 27 个学科综合水平考试 (因经济学综合包括

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2 个一级学科
,

27 个学科

综合考试涉及 28 个一级学科
,

占全国 88 个一级学

科的 犯% ) ; 在职申请硕士专业学位也由国务院学

位委员会办公室在 M BA
、

会计硕士 ( MPA cc )
、

M P A
、

法律硕士等领域考核综合知识或综合能力及外语
,

实行招考分离 ;从工程硕士开始
,

后推广到农业推广

硕士
、

兽医硕士的 GCT 考试除实行招考分离外
,

还

规定成绩 2 年有效
,

考生先报名参加全国统一的研

究生人学资格考试 (简称 G CT 考试
,

试题由语言表

达能力测试
、

数学基础能力测试
、

逻辑推理能力测

试
、

外语运用能力测试四部分构成
,

均为客观选择

题
,

含阅读理解
、

分析判断
、

正误辨识
、

情景分析
、

数

理解题
、

逻辑推理等类别
,

答题形式为选择
、

填空等
,

试题知识面覆盖哲学
、

经济学
、

法学
、

教育学
、

文学
、

历史学
、

理学
、

工学
、

农学
、

医学
、

军事学
、

管理学等门

类
,

目的在于考核考生的综合素质 )
,

再到招生单位

参加招生单位自行组织的专业考核
。

专业学位的录

取分数线均由招生单位 自定
,

接受社会监督和评

估
。

稼革每
一

争
_

鸣

二
、

招考分离的依据与意义

招考分离的思想
,

是一种典型的分权思想
。

分

权理论多在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宪政与行政法中提

及
,

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称为权力监督原则
。

洛克认

为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和一个团体手中
,

如果由

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全部权力
,

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

极大的诱惑
,

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
,

并导致行为悠

意与腐败
。

孟德斯鸿在总结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

上
,

指出权力不能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
,

否则公

民的权力没有保障
。

他说
: “

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

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
,

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;

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
,

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
。 ” 【2 ’

同时
,

孟德斯鸿还主张

权力的相互制约
。

在他看来
,

一个自由的
、

健全的权

力行使制度
,

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
、

合法限制的

制度
,

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
,

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

须以权力限制权力
。

美国的汉密尔顿
、

杰佛逊等人

一方面发展了
“

分权理论
” ,

一方面将其具体运用到

国家机构的创建和宪法的制定实践中
,

从而使分权

原则由理论变成了现实
。

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

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
,

对
“

三权分立
”

理论所出现的

弊端有过深刻的批判
,

但他们从未完全否定
“

三权分

立
”

理论的历史合理性
。

恩格斯认为权力的混合必

然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
。

马克思指出
:
权力固有的

恶性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完全消除
,

为了

保证权力的运行不出现异化
,

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

约
。

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 (以教育

部硕士生报名和录取为例
,

20 00 年 38 万人报名
,

录

取 9
.

6 万 ; 200 1 年 4 4 万人报名
,

录取 13 万 ; 2 0 0 2 年

6 0 万人报名
,

录取 16 万 ; 2 003 年 80 万人报考
,

录取

2 2 万人 ; 2 004 年 9 4 万人报名
,

录取 2 7 万人 ; 2 0 0 5

年 1 17 万人报名
,

录取 31 万人 )
,

招考事务的 日益复

杂和招生标准的日趋多元化
,

客观上要求招生单位

更积极
、

主动地介人招生工作
,

因此权力的扩张是不

可避免的趋势
。

如何应对这一客观情势
,

使有权者

能为所当为
,

建立高度权威
,

又能规制权力的态意与

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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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性
,

避免因权力的异化而产生 的腐败
,

无疑是我们

招生考试领域所要解决的一个急务
。

招考分离制度将招生与考试的权力分开
,

交给

两个不同的部门
,

有利于实现招考工作中评价机制

与选拔机制的分立
,

使权力得以分化
,

减弱行为态意

可能带来的滥用
,

使考试更加规范
、

更加科学
、

更加

经济
、

更加有效
。

在报考人数日益增多
、

考试安全凸

显重要
、

社会风气逐渐恶化的今天
,

更具有鲜明的现

实意义
:

第一
,

招考分离有助于提高考试质量
。

教育的

发展对考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
,

安全
、

科学
、

经

济
、

有效
、

公平
、

公正
、

规范等都不可忽视
。

对一般的

教育机构来讲
,

组织大规模
、

标准化
,

在科学性
、

有效

性上都达到很高水平的考试是很难的
。

因此
,

由专

业的考试机构来组织考试
,

既可 以提高考试的组织

水平
,

又可以保证考试的公信力 ;既可以保证考试的

质量
,

又可以节约考试费用
。

当然
,

就目前来看
,

在

我国还无法产生如美 国教育考试服务处这样的民间

组织
,

只能够靠政府机构的权威来保证考试得到认

同
。

第二
,

招考分离有助于减少考试腐败
。

招生考

试的 目的是考察学生是否达到学校要求的人学标

准
,

在 目前教育资源还相对稀缺的环境下
,

如果不实

行招考分离
,

考试可能被某些人用作寻租的工具
,

暗

箱操作的机会较多
。

招考分离以后
,

考试由权威的

专业考试机构来组织
,

规范性
、

科学性强
,

便于社会

的监督和评估
,

而且考试机构为了提高考试的公信

力和影响力
,

也乐于增加透明度
,

向社会公布考试的

相关信息
,

从而减少暗箱操作的机会
,

有望在保证研

究生整体人学质量和招生单位的学科特色个性化之

间
,

在扩大招生单位自主权与防止招生单位滥用权

力之间找到平衡点
。

第三
,

招考分离有助于保证考试安全
。

目前
,

我

国的研究生人学考试中既包括国家统一命题的绝密

级试题
,

也包括招生单位自行命题的机密级试题
。

尽管招生单位在试卷保密方面有不少规章制度
,

但

根本不具备对命题人员实行人闹管理的条件
,

印刷

试卷的工厂往往也不具备保密资质
,

自命题试卷存

肇
尸

-

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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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较大的安全隐患
。

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和

社会风气的恶化
,

研究生导师越来越不愿意参与自

命题试卷的命题
、

封装等工作 (尤其是教育部规定从

2 0 0 5 年所有涉密人员必须签订保密协议书以来 )
,

而是希望招考分离
,

国家统一组织研究生人学考试
,

招生单位组织审核申请者的材料
,

对其进行必要的

考核
,

优中选优
。

第四
,

招考分离有助于推进素质教育
。

借鉴美国

G RE 人学考试模式改革我国研究生考试制度
,

招考

分离
,

合理分工
,

可以引导学生注重基础知识
、

基础

理论的学习
,

扩大知识面
,

增强创新意识 ; 可以培养

学 生主动学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

性
,

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;可以通过考试

方式的变革与国际接轨
,

实现统一考题
,

公平竞争
,

从整体上保证研究生的招生质量
,

便于社会监督和

评估
,

从而促进考生根据学科专业要求掌握知识
、

锻

炼能力
、

提高素质
。

三
、

招考分离的缺憾与趋势

尽管我国已经在国家
、

地方
、

招生单位三个层面

实现 了招考分离
,

但没有一个层面是完全
、

彻底的
,

这正是研究生人学考试中招考分离的缺憾之所在
。

1
.

国家层面
:
考试科目不统一

尽管一年一度的研究生人学考试的初试由国家

教育部考试中心
、

学生司主办
,

但是在研究生人学考

试中
,

只有 M BA 联考和法律硕士联考是典型的招考

分离 (由国家统一命题
,

统一阅卷
,

统一发布成绩
,

招

生单位综合考试成绩
、

工作背景和面试情况决定录

取与否 )
,

其他专业的招考分离是不彻底的
,

主要体

现在考试科目不统一
。

研究生人学考试既包括国家

统一命题的绝密级试题
,

也包括招生单位自行命题

的机密级试题
,

绝密级试题只有统考英语
、

日语
、

俄

语
、

政治
、

数学一
、

数学二
、

数学三
、

数学四
、

西医综

合
、

中医综合等 10 多门
,

一般由考试院统一阅卷 ;而

机密级试题 1
.

7 万门 (尽管教育部已经要求招生单

位按照一级学科命题
,

但考试科目门数仍然居高不

下 )
,

由招生单位自主阅卷
,

不同招生单位的业务课

难易程度
、

分数高低相去甚远
,

可 比性差
,

甚至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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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不同专业
,

同一单位相同专业
、

不同科 目也不可

比
。

2
.

地方层面
:
机构设置不统一

考试院是组织管理各类教育招生统一考试和相

关社会考试的专门的招生考试机构
,

负责各类招生

统一考试的具体组织与实施
,

负责各招生单位的招

生录取管理工作
。

通过他们的监督和组织
,

招生考

试与录取得以顺利实施
。

在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的

统一安排下
,

考试院具体负责考务的组织
、

协调等事

务
,

包括考场安排
、

试卷评阅
、

成绩发布等
。

由于我

国地域广阔
、

考生众多
,

全国性的考试只能由考试院

在国家的统一安排和组织调度下进行
「’J

。

考试院是地方层面实施招考分离的典型
,

考试

院内部一般进行明确的分工
,

招生办负责招生工作

的布置
、

招生录取的检查
,

考务部负责报名
、

考试
、

阅

卷
、

核分
、

成绩发布等
。

但是地方层面的招考分离也

是不彻底 的
,

主要表现在机构设置不统一
,

仍有相当

多的省市 (如江苏
、

安徽
、

山东
、

江西等 )没有成立考

试院
,

没有专门的考务部
,

仍然是高校招生办公室的

建制
,

由研究生科负责全省研究生招生单位的招生

与考试
,

招考不分离
。

3
.

招生单位层面
:
专家教授难分离

目前在研究生招生中除了强调 由独立于招生单

位的机构组织统一考试外
,

也开始重视各招生单位

在招生中的 自主权
。

在招考工作中
,

如何将招生单

位的自主权限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是讨论的热

点
。

呼声较高的是在招生单位内部也实现招考分

离
,

即招生工作和考试工作分别由不同的部 门负

责
。

在这方面
,

厦门大学开国内招生单位之先河
,

不

仅设有专门的招生办
,

负责包括本科生
、

研究生以及

各类专科
、

成人学生的计划编制
、

招生宣传
、

招生录

取 (包括研究生的复试组织 )等工作
,

还于 2 004 年成

立了专门的考试中心
,

负责组织各种考试 (具体到研

究生招生就是负责报名
、

初试命题
、

制卷
、

阅卷
、

发布

成绩等 )
。

有些招生规模较大的
、

设有研究生院的高

校
,

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考试中心
,

但是也注意研究

生招生与考试的分离
,

分别由不同的人员从事招生

管理
、

考务管理
、

信息管理等工作
。

改革
丫

万
一

争鸣

表面上看
,

招生单位内部分设招生办和考试中

心
,

各司其职
,

可以实现真正的招考分离
,

但是
,

不管

招生办
,

还是考试中心
,

都是组织者
,

真正的实施者

是院系专门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秘书
,

是学科专业的专家教授
,

而这些人往往既负责初试

命题
,

又负责阅卷评分
,

既负责资格审查
,

又负责复

试选拔
。

在他们身上很难实现招考分离
,

这是招生

单位层面招考分离的最大缺憾
。

只要研究生招考制

度不改革
,

即便各招生单位都分设招生办和考试中

心
,

也很难做到完全
、

彻底的招考分离
。

笔者认为
,

招考分离的实质在于
“

招
”

应由哪个

部门统一进行
,

而从
“

招
”

中分离出来的
“

考
”

又应该

放到哪个层面上
。

鉴于各招生单位各自的需要 以及

专业设置等原因
,

他们对适合自己的招生对象会有

不同的要求
。 “

招
”

自然以招生单位自主招生为宜
,

由他们根据自身特点和需求来选拔人才
,

国家不必

再用 同样的尺度来要求
,

不必再划统一的复试分数

线 ( 目前
,

教育部学生司试行 34 所高校自主确定复

试分数线
,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允许高校自主

确定在职申请专业硕士学位的录取分数线
,

社会反

响平稳
。

尤其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发布考

生成绩的同时
,

还告知其在报考专业领域的排名位

次
,

指导招生单位的录取工作
,

社会反响较好 )
。

而

在
“

考
”

的层面
,

必须保证考试安全
、

科学
、

经济
、

有

效
、

公平
、

公正
、

规范
,

以国家层面的招考分离为最佳

方案
,

应该着力提高考试质量
,

促进招考分离完全
、

彻底地实现
。

就
“

考
”

而言
,

由国家统一组织全国性的考试
,

借

鉴美国 G RE 模式和我国在职申请硕士专业学位人

学考试
、

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

学位综合考试及 GCT 考试的做法
,

进一步减少初试

科目的门数
,

最好是减到 2 门
,
1 门测试基本素质

(按照研究生人学 必备的基本要求设置科 目和 内

容 )
,

1 门测试专业水平 (按照不同一级学科或专业

学位的要求设置科目和内容 )
,

1 天考完 仁MB A 已经

将政治移人复试阶段
,

将语文
、

逻辑
、

管理
、

数学等内

容整合成综合能力
,

由 5 门变成 2 门
:
综合能力

、

英

语 )
。

为积极
、

稳妥地推进改革
,

不妨先由教育部委

捉

肇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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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有关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
、

考试院
、

招生单位
、

专家教授进行考试科目设

置
、

考试形式
、

考试内容
、

成绩有效期等

方面的研究和论证
,

方案一旦确定
,

再

委托有关考试院
、

招生单位负责某些科

目的命题
、

阅卷
、

成绩发布等工作
,

委托

各地考试院具体组织报名
、

考试工作
,

委托民间非政府组织加强评估
,

指导考

生报考
。

就
“

招
”

而言
,

招生单位的权力仅限

于招生
,

不再介人全国性考试
,

只是结

合学科专业特色和考生的统考成绩
、

学

术背景
、

综合能力
、

科研潜能等标准来

进行人才选拔
。

即按照生源情况
,

自主

确定人门资格分数线 (在改革之初
,

也

可 以由国家公布一个最低控制分数

线 )
,

负责接受申请
,

审查材料 (重点是

申请者的学科背景
、

学校背景
、

大学阶

段的学习成绩
、

申请者的自述 ; 科研经

历
、

成果
,

日后科研计划 ;同行教授推荐

意见等 )
,

以及必要的考核 (包括英语听

说
、

业务素养
、

心理素质
、

实验能力
、

设

计能力等 )
。

考核可以包括笔试 (笔试

成绩仅仅作为本单位选拔人才的依据
,

不能改变全国统考的成绩 ) 和面试
,

也

可以仅仅是面试
。

近几年
,

教育部一再

要求招生单位加强差额复试
,

规范复试

办法
,

按程序办事
,

为招生单位严格自

律
,

自主考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
。

+

(江 莹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招生

办公室主任
,

副研究员 ;南京 21 00 9 3)

学位授予

与道德素质考察

三种观点的辨析

备许为民 杨行昌

摘要 对于学位授予中道德素质要不要考察
、

考察什么和

怎么考察的三种观点进行 了辨析
,

认为
:
学位授予与道德素质考

察不是
“

完全无关
”

而是现实相关 ; 不是
“

单一相关
”

而是 多因素

相关 ; 不是
“

简单相关
”

而是复杂相关
,

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

体分析
。

在学位授予与道德素质考察的关系问题上
,

我国学界当前

存在三种认识误区
:
一是

“

完全无关论
” ,

认为学位授予只看学术

上是否达到要求
,

无需进行道德素质的考察 ; 二是
“

单一相关

论
” ,

认为学位授予中可以有道德考察
,

但只应限于学术道德问

题 ;三是
“

简单相关论
” ,

认为只要申请者有违纪行为并受过一定

级别的处分
,

就一律不能授予学位
,

把学位授予作为行政处罚的

手段
。

我们认为
,

这三种观点都有失偏颇
,

值得商榷
。

一
、

学位授予与道德素质考察
“

完全无关论
”辨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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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认为
,

学位最基本的涵义是指由大学或学院颁发的
,

表

示学位获得者受教育程度及质量
、

学术水平或知识能力等级的

标志和称号
。

有人根据这一定义
,

就认为学位授予与道德素质

考察没有任何关系
。

这显然不符合古今中外学位制度的历史和

现实
。

诞生于中世纪欧洲的学位制度
,

其初衷是对一个人具有在

大学任教资格的认可
,

作为评价和衡量教师资格的尺度
,

并为教

师的选拔和使用提供一套客观的标准
。

因此
,

除了知识能力或

者专业技术达到当教师的程度和水平之外
,

思想道德素质特别

是为人师表的必备礼仪也是贯穿在课程学习
、

考试和答辩等环

蘸


